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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9_95_BF_E

6_B1_9F_E6_B2_BF_E7_c27_29769.htm 长江沿线进出口转关运

输货物 一 、 基本规定 （一）长江沿线转关运输货物包括中

转货物和非中转货物。中转货物指具有全程提运单，换装境

内运输，在指运地或启运地办理海关进出口报关手续的货物

。非中转货物指货物提运单的卸货（装货）港为进出境地口

岸，可通过境内运输，在指运地（启运地）办理进出口海关

手续的货物。 （二）国际航行船舶代理人应在船舶进境后

的12小时内，航空地面代理人应在航空器进境后的6小时内向

进境地海关传输进口转关货物电子舱单数据；船舶代理人应

在船舶离境后的72个小时内、航空地面代理应在航空器离境

后的24小时内向出境地海关传送出口转关货物清洁舱单电子

数据。 （三）除国家规定必须在口岸通关的货物之外，中转

进出口货物和非中转进出口货物均可办理转关手续。 （四）

对进口转关运输的，进境地海关负责核销进境舱单、办理转

关运输手续及传输相关数据；指运地海关向进境地海关签发

回执、办理报关手续。对出口转关运输的，启运地海关负责

办理报关手续、传送相关转关运输数据；出境地海关负责办

理出境手续并将出口放行住处核销反馈启运地海关。 （五）

进出口转关运输货物由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申请办理

转关运输手续。 二、非中转货物进口转关程序 （一）申请人

提前向指运地海关报关，按照《进口货物报关单》的填制规

范要求录入数据，打印《进口货物报关单》。指运地海关同

意转关的，申请人持《进口货物报关单》影印件、《进口转



关运输货物核放单》和有关证簿向进境地海关办理转关手续

。 （二）未提前报关时，申请人可以向进境地海关直接申请

办理转关运输。申请人应按《进口转关运输货物申报单》的

内容要求录入数据，打印《进口转关运输货物申报单》。 （

三）货物运抵指运地后，对已提前报关的转关运输货物，申

请人凭《进口货物报关单》和《承运转关运输货物车辆载货

登记簿》或《承运转关运输货物船舶监管簿》等有关单证向

海关办理进口货物转关核销和交单验放手续.对未提前报关而

采取在进境地直接办理转关手续的货物,申请人需凭进境地海

关出具的《进口转关运输货物申报单》，录入《进口货物报

关单》数据后，再向指运地海关办理进口货物报关和转关核

销手续。 三、 承运人的责任 （一）承运转关运输货物的企业

和运输工具（飞机、船舶和火车除外）应向企业所在地海关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承运人贪污向海关负责，并向海关提供

经济担保。运输工具应符合海关监管条件，其驾驶人员应经

海关培训并考核合格。 （二）承运人在从事承运转关运输货

物业务时，应将有关事项完整、如实地填报在《登记簿》上

，并主动向海关交验《登记簿》、出示《准载证书》和《驾

驶员证》。货物运抵指运地（出境地）后，应及时向海关办

理《登记簿》的核销。 （三）承运人应将载运的海关监管货

物完整、及时地运抵指定的监管所，并保证海关封志或商业

封志完好无损。载运的进出口转关运输货物，未经海关许可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开拆、提取、交付、发运、调换、改

装、抵押、持提、转让或者更换标记。 （四）载运转关运输

货物的运输工具应由海关核准的驾驶人员驾驶，并按海关规

定路线行驶，不得擅自在中途仪并装卸作业。因运输途中发



生意外，需更换运输工具时，承运人、驾驶员应立即通知就

近海关，并在海关监管下换装。 （五）承运人在运输途中如

发生转关运输货物损坏、短少、灭失部分应由申请人、承运

人共同承担缴纳税费的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